
屋 宇 署    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    2 7 2

2009 年 8 月 按 新 分 類 方 法 重 新 發 布 的 認 可 人 士 、

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 ADM-19 

 

重 組 建 築 圖 則 批 准 程 序  

使 命  

  屋 宇 署 致 力 對 建 築 發 展 採 取 積 極 的 態 度 。  

2 .   本 署 的 使 命 是 在 批 准 程 序 中 方 便 建 築 專 業 人 士 ， 並 同

時 確 保 公 眾 安 全 和 衞 生 ， 而 並 非 找 出 建 築 建 議 書 中 的 錯 處 。  

重 組  

3 .   基 於 這 一 使 命 ， 屋 宇 署 已 重 組 建 築 圖 則 的 批 准 程 序 。

本 作 業 備 考 公 布 重 組 後 的 批 准 程 序 中 所 採 納 的 原 則 ， 以 及 屋

宇 署 為 方 便 批 准 程 序 而 提 供 的 服 務 。  

呈 交 圖 則 前 的 查 詢 和 會 議  

 

4 .   申 請 批 准 基 本 設 計 原 則 的 處 理 ， 涉 及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

結 構 工 程 師 、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和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之 間 的 互 相 配

合 ， 並 由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按 適 當 情 況 行 使 酌 情 權 。 認 可 人 士 ／

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／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需 要 盡 早 確 立 設 計 原

則 ， 以 便 有 信 心 地 進 行 設 計 ， 避 免 日 後 所 做 的 工 作 白 費 。  

  

5 .   如 擬 議 的 建 議 書 涉 及 採 用 以 效 能 表 現 為 本 的 設 計 方

式 和 特 殊 的 工 程 設 計 ， 或 對 建 築 物 規 例 中 訂 明 的 要 求 申 請 作

出 變 通 ， 為 使 申 請 人 在 正 式 呈 交 圖 則 ( 包 括 建 議 書 ) 前 能 就 有

關 的 基 本 設 計 原 則 盡 早 取 得 許 可 ， 屋 宇 署 一 般 會 在 接 獲 書 面

查 詢 後 4 5 天 內 ， 以 “ 保 證 書 ＂ 的 形 式 ， 就 有 關 事 宜 作 出 決

定 。 屋 宇 署 可 與 認 可 人 士 ／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／ 註 冊 岩 土 工 程

師 舉 行 呈 交 圖 則 前 會 議 ， 並 邀 請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的 代 表 一 同 商

討 和 審 查 相 關 事 宜 和 所 涉 及 的 原 則 。  

 

6 .   認 可 人 士 ／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／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如 欲

採 用 任 何 新 穎 的 結 構 理 論 、 物 料 或 系 統 ， 複 雜 的 設 計 ， 以 及

非 傳 統 的 建 造 方 式 ， 在 擬 備 詳 細 設 計 前 ， 應 盡 早 利 用 上 述 服

務 向 屋 宇 署 查 詢 。  

 

7 .  負 責 上 述 查 詢 服 務 的 屋 宇 署 人 員 ， 為 該 署 總 專 業 人 員

或 高 級 專 業 人 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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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 式 呈 交 圖 則 的 批 准  

8 .   對 於 正 式 呈 交 的 建 築 圖 則 、 上 蓋 結 構 圖 則 和 排 水 設 施

圖 則 ， 屋 宇 署 會 進 一 步 簡 化 審 查 範 疇 至 只 查 核 基 本 事 項 。  

9 .   對 於 建 築 圖 則 ， 屋 宇 署 會 查 核 密 度 、 安 全 、 衞 生 和 環

境 等 基 本 事 項 ， 以 及 各 項 相 關 規 例 涉 及 的 主 要 事 項 。 附 錄 A

詳 細 列 舉 會 進 行 查 核 的 項 目 。  

1 0 .   對 於 包 括 涉 及 幕 牆 、 玻 璃 牆 、 覆 蓋 層 、 空 間 構 架 和 類

似 上 蓋 結 構 構 件 等 的 上 蓋 結 構 圖 則 ， 屋 宇 署 會 查 核 總 結 構 構

架 布 置 圖 、 註 解 、 設 計 荷 載 規 格 、 設 計 方 法 、 物 料 、 設 計 規

範，以 及 耐 火 時 效 要 求。附 錄 B 詳 細 列 舉 會 進 行 查 核 的 項 目 。 

1 1 .   對 於 排 水 設 施 圖 則 ， 屋 宇 署 會 查 核 排 放 系 統 、 地 下 溝

渠 的 布局 、 與 公 共 下 水 道 的 連 接 ， 以 及 保 養 ／ 修 理 通 道 。 附

錄 C 詳 細 列 舉 會 進 行 查 核 的 項 目 。  

1 2 .  至 於 其 他 類 型 的 圖 則 （ 例 如 拆 卸 工 程 、 地 盤 平 整 工

程 、 非 上 蓋 結 構 的 結 構 工 程 ） 的 批 准 亦 會 按 照 簡 略 的 程 序 進

行 。 附 錄 D 詳 細 列 舉 會 進 行 查 核 的 項 目 。  

1 3 .   屋 宇 署 不 會 查 核 非 基 本 事 項 ， 也 不 會 以 此 作 為 拒 絕 批

准 的 理 由 。 這 些 通 常 都 不 會 影 響 擬 建 建 築 物 的 基 本 設 計 。 認

可 人 士 ／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／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有 責 任 確 保 所

有 這 類 非 基 本 事 項 完 全 符 合 相 關 的 規 例 和 作 業 守 則 。  

1 4 .   為 確 保 維 持 高 水 準 的 自 我 規 管 ， 屋 宇 署 會 隨 機 抽 取 呈

交 的 圖 則 進 行 詳 細 審 核 。 假 如 認 可 人 士 ／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／

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所 呈 交 的 圖 則 明 顯 違 反 或 一 再 違 反 《 建 築 物

條 例 》和 規 例 的 規 定，屋 宇 署 會 考 慮 對 他 們 採 取 合 適 的 行 動 。 

 

查 詢 服 務  

1 5 .   為 協 助 認 可 人 士 ／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／ 註 冊 岩 土 工 程

師 確 保 設 計 細 節 符 合 屋 宇 署 的 要 求 ， 屋 宇 署 也 會 在 整 個 發 展

過 程 中 提 供 有 關 遵 守 或 詮 釋 建 築 物 規 例 和 作 業 守 則 的 查 詢

服 務 。 屋 宇 署 通 常 會 在 4 星 期 內 回 覆 查 詢 。  

1 6 .   負 責 此 項 服 務 的 人 員 都 是 屋 宇 署 的 高 級 專 業 人 員 或

基 本 專 業 人 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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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 念 圖 則  

1 7 .   為 協 助 認 可 人 士 向 政 府 相 關 部 門 證 明 他 們 的 基 本 設

計 原 則 符 合 政 府 及 法 定 要 求 ， 認 可 人 士 可 在 查 詢 時 或 在 呈 交

正 式 建 築 圖 則 時 ， 先 遞 交 概 念 圖 則 供 呈 交 圖 則 前 的 會 議 考

慮 。 概 念 圖 則 是 上 色 的 索 引 圖 ， 概 述 上 蓋 面 積 、 地 積 比 率 、

樓 面 面 積 、 消 防 安 全 策 略 及 暢 通 無 阻 通 道 策 略 等 基 本 設 計 參

數 。 有 關 擬 備 概 念 圖 則 及 其 內 容 的 基 本 指 引 ， 載 於 附 錄 E 。

屋 宇 署 網 頁 w w w. b d . g o v. h k 亦 提 供 概 念 圖 則 的 樣 圖 ， 以 供 參

考 。  

 

利 用 電 腦 進 行 數 學 運 算  

1 8 .   在 擬 備 建 築 圖 則 時 ， 使 用 電 腦 進 行 樓 面 面 積 計 算 的 認

可 人 士 ， 須 向 屋 宇 署 提 供 一 份 載 有 計 算 的 電 子 版 圖 則 ， 請 用

A u t o C A D 、 M i c r o S t a t i o n 或 其 他 屋 宇 署 認 可 的 電 腦 軟 件 以 便

核 對 。 為 此 ， 認 可 人 士 須 遵 守 附 錄 F 的 指 引 。  

 

輕 微 修 訂  

1 9 .   對 已 獲 同 意 施 工 的 建 築 工 程 進 行 修 訂 ， 須 事 先 獲 得 批

准 和 同 意 。 此 項 規 定 可 能 會 影 響 建 造 進 度 。  

2 0 .   如 獲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按 照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第 4 2 ( 1 ) 條 准

許 對 《 建 築 物 （ 管 理 ） 規 例 》 第 3 3 ( 1 ) 條 作 出 變 通 ， 對 早 已

獲 得 同 意 施 工 的 建 築 物 、 上 蓋 結 構 （ 包 括 幕 牆 、 覆 蓋 層 、 空

間 構 架 及 類 似 上 蓋 結 構 構 件 ） 和 排 水 工 程 進 行 輕 微 修 訂 ， 則

無 須 事 先 獲 批 准 和 同 意 ， 以 下 的 修 訂 除 外 ：   

( a )  對 一 般 建 築 圖 則 的 修 訂 以 及 建 築（ 改 動 及 加

建 工 程 ） 圖 則 的 修 訂 ：  

 會 構 成 屬 於 《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

備 考 》1 4 3 訂 明 的 重 大 修 訂 或 局 部 重 大 修 訂 的 修

訂 ；  

 對 基 本 事 項 有 重 大 影 響 的 修 訂 ；  

 涉 及 斜 坡 、 擋 土 牆 、 相 鄰 土 地 及 建 築 物 穩 定 性

／ 變 形 的 修 訂 ；  

 

http://www.bd.gov.hk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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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涉 及 對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和 附 屬 規 例 作 出 豁 免 或

變 通 申 請 的 修 訂 ；  

 不 符 合 相 關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或 偏 離 城 市 規 劃 委

員 會 通 過 的 計 劃 的 修 訂 ； 或  

 涉 及 地 段 邊 界 外 工 程 的 修 訂 。  

( b )  對 上 蓋 結 構 圖 則 的 修 訂 以 及 上 蓋 結 構（ 改 動

及 加 建 ） 圖 則 的 修 訂 ：  

 影 響 到 建 築 物 整 體 結 構 穩 定 的 修 訂 。  

( c )  對 排 水 設 施 圖 則 的 修 訂 以 及 排 水 設 施（ 改 動

及 加 建 ） 圖 則 的 修 訂 ：  

 涉 及 由 於 建 築 圖 則 的 重 大 修 訂 而 改 變 排 水 設 施

布 局 的 修 訂 ；  

 涉 及 改 變 排 水 處 理 系 統 或 公 共 污 水 渠 接 駁 的 修

訂 ；  

 涉 及 斜 坡 、 擋 土 牆 、 相 鄰 土 地 及 建 築 物 穩 定 性

／ 變 形 的 修 訂 ；  

 涉 及 對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和 附 屬 規 例 作 出 豁 免 或

變 通 申 請 的 修 訂 ；  

 涉 及 深 逾 3 米 的 挖 掘 工 程 的 修 訂 ； 及  

 涉 及 地 段 邊 界 外 工 程 的 修 訂 。  

2 1 .   選 擇 推 遲 呈 交 此 類 修 訂 的 認 可 人 士 ／ 註 冊 結 構 工 程

師 ／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， 應 在 工 程 展 開 前 ， 確 保 擬 議 的 修 訂 符

合 建 築 物 規 例 和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及 契 約 條 款 的 要 求 。 修 訂 須 清

楚 註 明 ， 並 放 置 在 地 盤 辦 公 室 內 。 認 可 人 士 ／ 註 冊 結 構 工 程

師 ／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也 應 確 保 所 有 修 訂 能 在 證 明 建 築 工 程

竣 工 前 或 申 請 佔 用 許 可 證 ／ 臨 時 佔 用 許 可 證 前 ， 獲 得 批 准 及

同 意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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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2 .   認 可 人 士 ／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／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應 在

獲 得 對 特 定 類 型 工 程  [ 即 建 築 、 建 築 （ 改 動 及 加 建 ）、 上 蓋

結 構 、 上 蓋 結 構 （ 改 動 及 加 建 ）、 排 水 設 施 及 排 水 設 施 （ 改

動 及 加 建 ） 工 程 ]  的 首 份 施 工 同 意 之 後 ， 或 在 申 請 首 份 施 工

同 意 的 同 時 ， 呈 交 對 《 建 築 物 （ 管 理 ） 規 例 》 第 3 3 ( 1 ) 條 作

出 變 通 的 申 請 。  

 

2 3 .   當 局 已 向 註 冊 承 建 商 發 出 作 業 備 考 ， 載 述 上 文 有 關 輕

微 修 訂 的 指 引 。  

 

同 步 申 請 批 准 和 施 工 同 意  

2 4 .   為 簡 化 若 干 已 符 合 相 關 準 則 的 建 築 工 程 的 批 准 程

序 ， 下 文 訂 明 的 建 築 工 程 可 同 步 申 請 批 准 圖 則 和 施 工 同 意 。  

 

改 動 及 加 建 工 程 、 排 水 工 程 、 幕 牆 工 程 和 覆 蓋 層 工 程  

2 5 .   對 於 改 動 及 加 建 工 程 、 排 水 工 程 、 幕 牆 工 程 和 覆 蓋 層

工 程，如 果 符 合 下 列 準 則，可 申 請 同 步 批 准 圖 則 和 施 工 同 意 ：  

( a )  擬 議 工 程 不 涉 及 基 礎 工 程（ 開 挖 深 度 不 超 逾

4 . 5 米 的 擴 展 基 腳 工 程 除 外 ） ， 以 及 ／ 或 不

涉 及 具 有 顯 著 岩 土 成 分 的 工 程 ；  

( b )  進 行 擬 議 工 程 不 會 涉 及 任 何 在 擬 議 工 程 展

開 前 必 須 完 成 至 令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滿 意 的 預

防 工 程 或 其 他 安 全 措 施 ；  

( c )  已 呈 交 《 建 築 物 （ 管 理 ） 規 例 》 第 8 條 訂 明

的 所 有 圖 則 和 文 件 ， 以 供 審 批 ； 及  

( d )  已 呈 交 關 於 申 請 施 工 同 意 的 所 有 必 須 輔 證

資 料 ／ 文 件 。（ 視 乎 情 況 ， 輔 證 資 料 ／ 文 件

可 包 括 地 盤 監 工 計 劃 書、臨 時 圍 板 圖 則 或 其

他 輔 證 文 件 ， 例 如《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

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2 4 9 要 求 的 測 試 報 告 或 結 構

評 估 報 告 。 就 幕 牆 工 程 而 言 ，《 認 可 人 士 及

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1 0 6 所 要 求 的 符

合 規 定 證 明 書 和 其 他 測 試 報 告 可 在 申 請 佔

用 許 可 證 前 呈 交 。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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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 單 改 動 及 加 建 工 程 建 議 書 的 快 速 處 理  

 

2 6 .   對 簡 單 的 改 動 及 加 建 工 程 ， 若 認 可 人 士 ／ 註 冊 結 構 工

程 師 確 認 擬 議 工 程 不 涉 及 建 築 物 結 構 ， 不 影 響 上 文 提 及 的 基

本 事 項 （ 或 如 果 只 有 輕 微 的 改 變 ， 則 認 可 人 士 ／ 註 冊 結 構 工

程 師 確 認 這 些 改 變 符 合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的 規 定 ）， 以 及 不 需

要 轉 介 給 其 他 政 府 部 門 ／ 辦 事 處 （ 消 防 處 除 外 ）， 其 批 准 和

施 工 同 意 的 同 步 申 請 會 在 3 0 天 內 得 到 處 理 。 附 錄 G 附 有 認

可 人 士 證 明 表 格 的 樣 本 。  

 

建 造 兩 層 高 倉 庫  

2 7 .   由 2 0 0 8 年 1 2 月 1 日 起 ， 效 率 促 進 組 推 行 一 站 式 中 心

的 試 驗 計 劃 ， 為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（ 包 括 屋 宇 署 ） 和 公 用 事 業 機

構 接 收 兩 層 高 倉 庫 的 建 議 書 ， 以 及 統 籌 聯 合 檢 查 工 作 。 有 關

試 驗 計 劃 的 詳 情 ， 可 瀏 覽 效 率 促 進 組 網 頁 ：

h t t p : / / w w w. e u . g o v. h k / t c _ c h i / o s c / o s c . h t m l 。  

2 8 .  申 請 人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， 並 經 由 效 率 促 進 組 轄 下

的 一 站 式 中 心 呈 交 予 屋 宇 署 審 批 的 建 造 兩 層 高 倉 庫 的 建 議

書 ， 須 包 括 所 有 相 關 圖 則 ， 例 如 建 築 圖 則 、 結 構 圖 則 、 排 水

設 施 圖 則 、 拆 卸 圖 則 、 地 盤 監 工 計 劃 書 、 臨 時 圍 板 圖 則 ， 以

及 相 應 的 施 工 同 意 申 請 。 此 外 ， 申 請 人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

呈 交 的 建 議 書 ， 亦 可 直 接 送 交 屋 宇 署 。  

2 9 .  申 請 人 在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提 出 批 准 和 施 工 同 意 同

步 申 請 時 ， 如 有 關 的 建 築 建 議 書 符 合 下 列 準 則 ， 可 經 由 一 站

式 中 心 或 直 接 呈 交 屋 宇 署 ， 以 供 審 批 ：  

( a )  擬 建 的 建 築 物 是 供 一 般 貯 存 用 途 的 倉 庫，高

度 不 超 逾 兩 層 ， 而 且 沒 有 地 庫 ；  

( b )  有 關 地 盤 屬 甲 類 、 乙 類 或 丙 類 地 盤 ， 並 設 有

符 合 《 建 築 物 （ 規 劃 ） 規 例 》 第 4 1 D 條 和

《 消 防 和 救 援 進 出 途 徑 守 則 》的 緊 急 車 輛 通

道 ；  

( c )  建 築 物 內 任 何 隔 室 的 體 積 均 不 超 逾 7  0 0 0 立

方 米 ； 及  

( d )  已 符 合 上 文 第 2 5 段 所 述 的 準 則 。  

 

兩 層 高 倉 庫 建 議 書 的 快 速 處 理  

30. 建造兩層高倉庫的建議書如符合上文第 29 段的準則，不論申請是經由

效率促進組轄下的一站式中心遞交或是直接向屋宇署遞交，屋宇署均承

諾在申請人遞交批准和施工同意的同步申請當天起計 45 天內處理有關

申請。 

 

http://www.eu.gov.hk/tc_chi/osc/osc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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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格 B A 8 A  

 

3 1 .  同 步 申 請 批 准 和 施 工 同 意 時 ， 認 可 人 士 ／ 註 冊 結 構 工

程 師 須 在 申 請 文 件 首 頁 的 信 件 上 註 明 有 關 申 請 ， 並 以 附 錄 H
所 載 的 表 格 B A 8 A 遞 交 施 工 同 意 申 請。在 遞 交 表 格 B A 8 A 時，

應 注 意 下 列 事 項 ：  

 

( a )  同 意 展 開 擬 議 建 築 工 程 的 申 請，會 在 建 築 事

務 監 督 批 准 擬 議 建 築 工 程 圖 則 的 當 天 生

效，或 在 當 作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已 給 予 批 准 的 當

天 生 效 （ 如 適 用 者 ） ；  

 

( b )  如 擬 議 建 築 工 程 的 訂 明 圖 則 和 文 件 不 獲 批

准，屋 宇 署 將 不 會 處 理 有 關 同 意 展 開 擬 議 建

築 工 程 的 申 請 ； 及  

 

( c )  假 如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認 為 有 關 申 請 可 給 予 批

准，但 有 適 當 理 由 拒 絕 施 工 同 意 申 請，則《 建

築 物 （ 管 理 ） 規 例 》 第 3 2 ( 3 ) 條 訂 明 的 2 8
天 期 限 ， 會 由 圖 則 批 准 當 天 起 計 算 。  

 

所 有 訂 明 圖 則 須 在 展 開 工 程 前 獲 批 准  

 

31. 認可人士／註冊結構工程師應注意，在一些情況下，除卻相關同步申請

所呈交的簡單改動及加建工程圖則、改動及加建工程圖則、排水設施圖

則、幕牆工程圖則、覆蓋層工程圖則或兩層高倉庫圖則外，仍須就其他

類型的圖則取得批准和施工同意，才可進行簡單的改動及加建工程、改

動及加建工程、排水設施工程、幕牆工程、覆蓋層工程或兩層高倉庫的

建築工程。在這情況下，建築事務監督可拒絕批准有關圖則，並相應拒

絕有關施工同意的同步申請。假如建築事務監督同步批准有關圖則和同

意展開工程，但所須的其他類型的圖則不獲批准，認可人士／註冊結構

工程師須確保已獲同意的工程不會展開，直至該等其他類型的圖則獲得

批准和施工同意為止。 

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區 載 佳  
 
 
檔   號 ：  B D  G P / B O P / 6  ( V I I I )  

  B D  G P / B R E G / A / 3  
 

初   版 ：  2 0 0 2 年 7 月  
上 次 修 訂 版 ：  2 0 0 5 年 8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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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修 訂 版 ：  2 0 0 8 年 1 2 月 ( 助 理 署 長 ／ 拓 展 1 ) － 一 般 修 訂 ，

以 包 括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， 以 及 幕 牆

工 程 、 覆 蓋 層 工 程 、 兩 層 高 倉 庫 的

同 步 申 請 批 准 和 施 工 同 意 ， 並 加 入

附 錄 H  
 

編 入 索 引 ：  重 組 建 築 圖 則 審 批 程 序  
呈 交 圖 則 前 的 查 詢  
正 式 呈 交 文 件 的 處 理  
簡 略 檢 查  
概 念 圖 則  
輕 微 修 訂 － 《 建 築 物 （ 管 理 ） 規 例 》 第 3 3 ( 1 ) 條

小 型 改 動 及 加 建 工 程 的 快 速 處 理  
同 步 申 請 批 准 和 施 工 同 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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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錄  A  
(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2 7 2 )  

 (ADM-19)  
查 核 建 築 圖 則 基 本 事 項 的 核 對 表  
 
1 .  密 度  

  
( a )  地 盤 參 數  
 

( i )  申 報 的 地 盤 面 積 是 否 可 以 接 受 ？  
  
( i i )  地 盤 分 類 是 否 正 確 ？  

是 否 需 要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（ 規 劃 ） 規 例 》 第 1 9 ( 2 )  
條 進 行 判 定 ？  

  
( i i i ) 所 需 的 私 人 街 道 ／ 通 道 是 否 可 以 接 受 ？  
 是 否 從 地 盤 面 積 中 扣 除 且 未 被 建 築 物 覆 蓋 ？  
  

( b )  上 蓋 面 積 和 地 積 比 率  
 

( i )  總 樓 面 面 積 圖 （ 須 計 算 面 積 、 無 須 計 算 面 積 及
獲 豁 免 面 積 ） 的 形 狀 是 否 正 確 ？  

  
( i i )  上 蓋 面 積 圖 （ 須 計 算 面 積 、 無 須 計 算 面 積 及 獲

豁 免 面 積 ） 的 形 狀 是 否 正 確 ？  
  
( i i i ) 獲 豁 免 面 積 及 無 須 計 算 的 面 積 是 否 可 以 接 受 ？
  
( i v )  為 了 換 取 額 外 面 積 而 作 出 的 撥 地 ／ 退 回 是 否 可

以 接 受 ？  
  
( v )  整 體 上 蓋 面 積 和 地 積 比 率 是 否 可 以 接 受 ？ （ 即

把 擬 議 的 地 積 比 率 和 上 蓋 面 積 與 准 許 的 地 積 比
率 和 上 蓋 面 積 相 比 ， 包 括 任 何 批 准 的 額 外 上 蓋
面 積 和 地 積 比 率，街 道 平 均 水 平 和 平 台／ 建 築 物
高 度 ）。  

 
2 .  安 全  
 

( a )  消 防 和 救 援 進 出 途 徑  
 

( i )  消 防 員 升 降 機 ／ 消 防 和 救 援 樓 梯 間 的 數 量 和 布
局 是 否 合 理 ？ ( 守 則 第 5 及 1 0 . 4 段 )   

  
( i i )  是 否 提 供 消 防 員 升 降 機 的 起 始 通 道 及 消 防 和 救

援 樓 梯 間 ？ ( 守 則 第 9 及 1 6 段 )  
  
( i i i ) 是 否 已 設 有 緊 急 車 輛 通 道 ？ ( 守 則 第 2 4 及 2 5 段 )

 
( b )  逃 生 途 徑  

 
( i )  單 梯 樓 宇 是 否 可 以 接 受 ？ ( 守 則 第 9 段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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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有 關 逃 生 途 徑 的 列 表 ： 佔 用 系 數 以 及 規 定 的 要

求 ／ 提 供 的 出 口 門 和 出 口 路 線 的 數 目 和 闊 度
是 否 可 以 接 受 ？  ( 守 則 附 表 1 及 2 )  

  
( i i i )  疏 散 數 值 的 計 算 是 否 正 確 ？ ( 守 則 第 1 5 段 )  
  
( i v )  地 面 樓 層 的 疏 散 ：  

是 否 直 接 通 往 街 道 、 後 巷 或 露 天 地 方 ？ ( 守 則
第 8 . 2 段 )  
位 於 地 面 樓 層 的 出 口 是 否 可 以 接 受 ？ ( 守 則 第
1 2 段 )  

  
( v )  各 樓 梯 之 間 的 互 相 關 係 是 否 可 以 接 受 ？ ( 守 則

第  8 . 3 、 1 1 . 2 、 1 3 . 3 及 1 4 . 3 段 )  
  
( v i )  直 向 距 離 和 行 走 距 離 是 否 可 以 接 受 ？ ( 守 則

第 1 4 段 )  
  
( v i i )  是 否 已 為 地 庫 、 幼 稚 園 或 幼 兒 中 心 提 供 獨 立 樓

梯 ？ ( 守 則 第 2 0 段 及 《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
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 1 1 7 )  

  
( v i i i )  避 火 層 的 配 置 是 否 可 以 接 受 ？ ( 守 則 第 2 1 . 1  

及 2 1 . 5 段 )  
  
( i x )  公 眾 娛 樂 場 所 ： 地 盤 、 出 口 路 線 以 及 樓 梯 是 否

可 以 接 受 ？ ( 守 則 第 2 2 、 2 3 、 2 5  及  2 6 段 )  
 
( c )  耐 火 結 構  

 
( i )  有 關 耐 火 結 構 的 列 表 ： 因 應 隔 室 的 體 積 和 用 途

而 規 定 的 ／ 提 供 的 耐 火 時 效 是 否 可 以 接 受 ？
( 守 則 第 6 . 1 、 6 . 2 、 6 . 3 、 8 . 1 及 1 4 . 1 段 )  

  
( i i )  毗 鄰 建 築 物 的 防 護 是 否 可 以 接 受 ？ ( 守 則 第 7

段 )  
  
( i i i ) 規 定 樓 梯 ／ 門 廊 的 外 牆 是 否 可 以 接 受 ？ ( 守 則

第  1 1 . 7 段 )  
  
( i v )  排 煙 口 的 配 置 是 否 可 以 接 受 ？ ( 守 則 第 1 5 . 2 段 )
  
( v )  橋 樑 和 隧 道 ： 是 否 已 提 供 防 火 閘 和 繞 道 門 廊 ？

( 守 則 第 1 6 段 )  
 
3 .  衞 生 及 環 境  
 

( a )  照 明 和 通 風   
 

( i )  是 否 已 為 居 住 的 房 間 、 廚 房 及 辦 公 室 提 供 窗
戶 ？  

  
( i i )  窗 戶 的 配 置 是 否 可 以 接 受 ？   

 
( b )  空 地 ： 規 定 的 ／ 提 供 的 面 積 和 配 置 是 否 可 以 接 受 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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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各 項 相 關 規 例 涉 及 的 主 要 事 項  
 

( a )  殘 疾 人 士 設 施  

 
( i )  是 否 已 提 供 輪 椅 的 起 始 通 道 ？  
  
( i i )  是 否 已 提 供 輪 椅 通 道 至 規 定 的 地 方 ？  
  
( i i i ) 是 否 已 提 供 殘 疾 人 士 廁 所 ？  
  

( b )  是 否 已 獲 得 消 防 證 明 書 ？  
  
( c )  是 否 符 合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？   
  
( d )  車 輛 出 入 口 是 否 符 合 運 輸 署 和 路 政 署 的 要 求 ？  
  
( e )  是 否 按 《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 7 8

的 要 求 進 行 岩 土 評 估 ， 而 評 估 是 否 獲 土 力 工 程 處 接

納 ？  
  
( f )  是 否 符 合 機 場 高 度 限 制 ？  
  
( g )  鐵 路 防 護 是 否 獲 港 鐵 公 司 接 納 ？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( 2 0 0 4 年 1 2 月 修 訂 )  

 



附 錄  B  
(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2 7 2 )  

 (ADM-19) 
 

查 核 上 蓋 結 構 圖 則 的 基 本 事 項  
 

上 蓋 結 構 圖 則 應 分 兩 個 部 分 呈 交 ， 即 ：  
 

( i )  總 結 構 布 置 圖：訂 明 構 築 物 的 物 料、設 計 荷 載 、

工 程 質 量 及 結 構 構 架 布 置 ； 及  
 
( i i )  結 構 詳 圖 ： 載 述 建 築 物 每 個 結 構 構 件 的 細 節 ，

包 括 構 件 的 尺 寸 、 構 件 內 鋼 筋 的 數 量 及 布 置 。  
 
2 .    屋 宇 署 對 總 體 結 構 的 檢 查 會 主 要 針 對 以 下 方 面 ：  
 

( i )  穩 定 性 及 結 構 布 置 ；  
 
( i i )  耐 火 時 效 要 求 ；  
 
( i i i )  荷 載 ； 及  
 
( i v )  物 料 。  

 
3 .   為 協 助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備 妥 上 蓋 結 構 的 呈 交 文 件，附 錄

B 1 的 列 表 載 述 了 在 處 理 總 結 構 布 置 圖 時 會 進 行 檢 查 的 項 目

（ 適 用 於 該 類 型 的 結 構 圖 則 ）。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應 填 妥 該 核 對

表，並 夾 附 在 根 據《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1 2 1
擬 備 的 計 算 資 料 的 第 I 部 分 一 起 提 交 ， 以 供 審 批 。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( 2 0 0 2 年 7 月 )  
 



 

 

1
附 錄  B 1  

 (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2 7 2 )  
 
 

查 核 上 蓋 結 構 圖 則 基 本 事 項 的 核 對 表  

 
 

 
查 核 項 目  

 
備 註  

結 構 穩 定 性 及 安 全  
 

 

( 1 )   結 構 系 統     樑 - 柱 / 核 心 筒 牆 / 剪 力 牆  
   無 樑 板 / 預 應 力 / 預 製 樑 - 板  
   幕 牆 / 覆 蓋 層 / 玻 璃 牆  
   其 他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
( 2 )   相 配 性 檢 查     風 模 型  
   結 構 布 局 與 建 築 圖 則 相 配  
   荷 載 與 基 礎 圖 則 相 配  
 

 

( 3 )   穩 定 性 檢 查     符 合 《 建 築 物 （ 建 造 ） 規 例 》 第 1 5 條  
   最 大 側 向 撓 度 =   ( d / H  =  1 /       )  
   錨 固 系 統 ： 澆 築 / 鑽 孔 / 貫 通 螺 栓  
   幕 牆 / 覆 蓋 層 / 玻 璃 牆 的 支 撐 結 構  
   建 築 物 的 安 全 穩 固 性 ， 特 別 是 那 些 採 用

預 製 混 凝 土 結 構 的 建 築 物   
 

 

( 4 )   耐 火 時 效 要
求  

   符 合 建 築 圖 則 的 要 求  
   符 合 1 9 9 6 年 守 則 的 要 求  
 

 

荷 載  
 

  

( 5 )   樓 面 荷 載     符 合 建 築 圖 則 的 要 求  
   符 合 《 建 築 物 （ 建 造 ） 規 例 》 第 1 7 ( 1 )

及 ( 2 ) 條  
 

 

( 6 )   側 向 荷 載     風 荷 載 符 合 香 港 風 力 守 則  
   撞 擊 荷 載 符 合 《 建 築 物 （ 建 造 ） 規 例 》

第 1 7 ( 3 ) 及 ( 4 ) 條  
   設 計 土 壤 壓 力 及 附 加 荷 載  
   其 他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
( 7 )   動 力 荷 載     符 合 《 建 築 物 （ 建 造 ） 規 例 》 第 1 7 ( 5 )
條  

   其 他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
設 計 標 準  
 

  

( 8 )   設 計 守 則     1 9 8 7 年 混 凝 土 守 則       
   英 國 標 準 B S  8 1 1 0 : 1 9 8 5  ( 修 訂 版 )  
   英 國 標 準 B S  8 1 1 0 : 1 9 8 5  
   1 9 8 7 年 鋼 材 守 則          
   英 國 標 準 B S  5 9 5 0 : P t s  1 & 2 : 1 9 9 0  
   其 他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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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9 )   設 計 方 法     工 作 應 力 方 法       

   極 限 狀 態 方 法  
   其 他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
 

( 1 0 )  電 腦 程 式     預 先 接 受 程 式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其 他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
物 料 規 格  

 
 

 

( 1 1 )   混 凝 土     不 超 過 4 5 D  
   超 過 4 5 D，請 說 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
( 1 2 )   鋼 筋     等 級 2 5 0 / 4 6 0 符 合 C S 2 : 1 9 9 5  
   其 他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
( 1 3 )   預 應 力 鋼 筋

束  
等 級             符 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
( 1 4 )   鋼 結 構  等 級             符 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
( 1 5 )   鋁  等 級             符 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
( 1 6 )   玻 璃  類 型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准 許 應 力 =               合  符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
( 1 7 )   其 他   
 
 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( 2 0 0 2 年 7 月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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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錄  C  

(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2 7 2 )  
 

(ADM-19)  
查 核 排 水 設 施 圖 則 基 本 事 項 的 核 對 表  
 
 
1 .  處 置 方 法   
 

( a )  是 否 有 公 共 污 水 渠 （ 包 括 明 渠 、 暗 渠 及 河 道 ） 可 供 接
駁 ， 並 符 合 渠 務 署 的 要 求 ？  

 
( b )  是 否 有 私 人 污 水 渠 可 供 接 駁，並 符 合 渠 務 署 的 要 求 ？  
 
( c )  污 水 處 理 設 備、化 糞 池 及 滲 水 設 計 是 否 符 合 環 境 保 護

署 的 要 求 ？  
 
( d )  工 商 業 廢 水 排 放 是 否 符 合 環 境 保 護 署 的 要 求 ？   

 
 
2 .  地 下 排 水 渠 的 布 局  
 

( a )  流 向 是 否 正 確 ？  
 
( b )  沒 有 地 面 水 排 放 到 污 水 渠 ？  
 
( c )  沒 有 污 水 排 放 入 地 面 水 渠 ？  
 
( d )  新 填 海 土 地 的 地 下 排 水 渠 是 否 可 以 接 受 ？ ( 《 認 可 人

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 2 2 7 )  
 
( e )  地 下 排 水 渠 是 否 避 開 斜 坡 ？ ( 《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

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 1 8 3 )   
 
 
3 .  與 公 共 污 水 渠 的 接 駁  
 

( a )  終 端 沙 井 及 管 道 內 底 水 平 是 否 符 合 渠 務 署 的 要 求 ？  
 

( b )  接 駁 管 的 尺 寸 是 否 符 合 渠 務 署 的 要 求 ？  
 
 
4 .  保 養 ／ 維 修 通 道  
 

( a )  公 共 地 下 渠 是 否 位 於 公 用 地 方 ？ ( 《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
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 2 1 1 )  

 
( b )  帶 水 管 道 沒 有 埋 入 結 構 構 件 中 ？ ( 《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

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 2 3 0 )  
 
( c )  是 否 已 為 空 調 系 統 提 供 冷 凝 水 處 理 系 統 ？ ( 《 認 可 人

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 2 3 8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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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其 他 相 關 事 宜  
 

( a )  挖 井 工 程 是 否 可 以 接 受 ？ ( 《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

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 1 7 )  
 
( b )  集 水 區 內 的 排 水 渠 是 否 符 合 水 務 署 要 求 ？  

 
( c )  海 魚 養 殖 區 邊 界 2 0 0 米 範 圍 內 地 盤 的 排 放 建 議 是 否 符

合 環 境 保 護 署 的 要 求 ？  
 
( d )   鐵 路 保 護 區 :   

 
( i )  深 度 開 挖 是 否 符 合 港 鐵 公 司 的 要 求 ？  
  
( i i )  設 置 水 井 包 括 鑽 井 是 否 符 合 港 鐵 公 司 的 要 求 ？

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( 2 0 0 2 年 7 月 )

 



附 錄  D  
(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2 7 2 )  

(ADM-19)  

1 .  查 核 拆 卸 工 程 圖 則 基 本 事 項 的 核 對 表  

( a )  預 防 措 施 ， 特 別 是 臨 時 圍 板 、 有 蓋 人 行 道 及 所 需 的 承 托

和 支 撐 ；  

( b )  建 議 採 用 的 守 則 及 標 準 ；  

( c )  須 拆 卸 建 築 物 的 評 估 、 方 法 說 明 、 拆 卸 次 序 ， 以 及 任 何

機 械 動 力 設 備 的 安 全 使 用 ；  

( d )  拆 卸 時 框 架 系 統 的 穩 定 性，以 及 拆 卸 後 餘 下 構 築 物 的 穩

定 性 ； 及  

( e )  如 有 必 要 ， 對 所 有 受 影 響 建 築 物 、 斜 坡 構 築 物 、 土 地 和

設 施 ， 以 及 支 撐 與 防 護 措 施 的 影 響 。  

 

2 .  查 核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（ 包 括 斜 坡 工 程 ） 及 深 層 挖 掘 與 側 向 承

托 工 程 基 本 事 項 的 核 對 表  

 

( a )  設 計 所 採 用 的 岩 土 分 析 參 數 及 假 設 ；  

( b )  安 全 度 ；  

( c )  結 構 構 件 的 安 全 ；  

( d )  可 建 造 性 ， 例 如 施 工 次 序 、 工 作 空 間 及 臨 時 情 況 下 的 安

全 ； 及  

( e )  擬 議 工 程 對 周 邊 土 地 、 構 築 物 及 公 共 設 施 的 影 響 。  

3 .  查 核 上 蓋 工 程 以 外 的 結 構 工 程 項 目 ， 如 基 礎 、 挖 掘 與 側 向

承 托 工 程 的 基 本 事 項 的 核 對 表  

 

( a )  採 用 的 守 則 及 標 準 ；  

 

( b )  設 計 所 採 用 的 岩 土 分 析 參 數 及 假 設 ；  

 

( c )  荷 載 ；  

 

( d )  框 架 及 基 礎 系 統 的 穩 定 性 ；  

 

( e )  主 要 結 構 構 件 的 結 構 足 夠 性 ；  



 2

 

 

( f )  框 架 及 基 礎 系 統 的 安 全 度 ；  

 

( g )  預 防 措 施 的 足 夠 性 ；   

 

( h )  對 毗 鄰 建 築 物、構 築 物、土 地、街 道 及 公 共 設 施 的 影 響 ； 

 

( i )  臨 時 情 況 下 的 施 工 先 後 次 序 及 安 全 ；  

 

( j )  土 地 沉 降 估 算 ； 及  

 

( k )  地 下 水 水 位 下 降 估 算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 2 0 0 2 年 7 月 )  

 



附 錄  E  

(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2 7 2 )  
 (ADM-19) 

概 念 圖 則 的 一 般 指 引  

1  概 念 圖 則 的 基 本 資 料  

 上 蓋 面 積 ， 包 括 須 計 算 、 無 須 計 算 及 獲 豁 免 的 上 蓋

面 積 ；  
 總 樓 面 面 積 ， 包 括 須 計 算 、 無 須 計 算 及 獲 豁 免 的 住

用 和 非 住 用 總 樓 面 面 積 ；  
 消 防 安 全 策 略 ， 包 括 對 逃 生 途 徑 、 消 防 和 救 援 進 出

途 徑 及 耐 火 結 構 的 安 排 ；  
 暢 通 無 阻 通 道 ， 包 括 對 輪 椅 使 用 者 所 提 供 的 基 本 通

道 及 設 施 。  
 

2  樣 本 圖 則  
 
樣 本 概 念 圖 則 備 存 於 屋 宇 署 網 頁

w w w. i n f o . g o v. h k / b d ， 以 供 參 考 。  

 
3  尺 寸  

 
 可 為 A 2 、 A 3 或 A 4 ， 視 乎 發 展 項 目 的 規 模 。  

 
4  顏 色 設 計  

 
 建 議 在 概 念 圖 則 採 用 顏 色 設 計 ， 以 標 示 不 同 類 型 的

上 蓋 面 積 ， 以 及 總 樓 面 面 積 和 暢 通 無 阻 通 道 。  
 

5  標 誌 及 指 示  

 
 建 議 在 概 念 圖 則 中 以 標 誌 及 指 示 指 出 逃 生 途 徑 、 消

防 和 救 援 進 出 途 徑 及 耐 火 結 構 的 安 排 。  

 
 ( 2 0 0 2 年 7 月 )  



 - 1 -

附 錄  F  

(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2 7 2 )  
 

(ADM-19) 
 

以 電 子 格 式 呈 交 圖 則 標 準 須 知  
 

數 學 計 算 面 積 的 電 子 呈 交 文 件  
 

引 言   
本 補 充 須 知 旨 在 就 電 子 格 式 和 以 電 子 形 式 查 核 電 腦 輔 助 設 計 繪 圖

檔 案 的 面 積 計 算 的 先 行 條 件 ， 提 出 建 議 。   
 
2 .  當 符 合 下 列 段 落 的 要 求 ， 且 在 呈 交 的 電 腦 輔 助 設 計 繪 圖 檔 案 中 清
楚 顯 示 時 ， 總 樓 面 面 積 、 實 用 樓 面 面 積 、 上 蓋 面 積 、 地 積 比 率 、 庇 護 層
樓 面 面 積 、 環 保 設 施 面 積 等 計 算 的 圖 表 細 目 分 類 和 詳 細 資 料 ， 將 無 須 在
呈 交 圖 則 時 附 上 該 等 資 料 。 為 免 生 疑 問 ， 相 關 面 積 的 註 釋 和 尺 寸 須 標 示
在 圖 則 上 ， 以 備 檢 查 。 附 件 1 載 有 標 示 尺 寸 的 圖 則 樣 本 ， 可 供 參 考 。   
 
3 .  如 以 電 子 形 式 計 算 面 積 ， 須 提 交 包 含 面 積 圖 表 的 建 築 物 樓 層 平 面
圖 則 的 電 子 檔 案 ， 以 核 實 計 算 資 料 。 為 了 獲 得 批 准 ， 還 須 提 供 顯 示 樓 面
布 局 、 顯 示 不 帶 細 目 分 類 的 面 積 圖 及 計 算 的 建 築 圖 則 的 印 文 本 。 呈 交 批
准 圖 則 的 軟 硬 複 本 所 載 的 資 訊 必 須 一 致 。 如 果 兩 者 有 差 異 ， 圖 則 可 能 會
被 拒 絕 批 准 。 認 可 人 士 應 保 證 在 每 張 光 碟 上 都 有 一 個 永 久 標 記 ， 表 明 電
子 圖 則 檔 案 中 的 資 訊 與 呈 交 的 硬 複 本 一 致 ， 且 所 有 的 檔 案 是 在 其 本 人 的
監 督 下 完 成 的 。 電 子 圖 則 及 計 算 須 由 認 可 人 士 的 簽 署 負 責 。  
 
4 .  以 下 對 電 腦 輔 助 設 計 繪 圖 格 式 的 最 低 要 求 應 予 以 遵 守 ， 並 規 定 在
電 子 運 算 的 面 積 計 算 中 使 用 。 如 果 不 遵 守 這 些 要 求 ， 圖 則 可 能 因 資 料 不
足 而 被 拒 絕 批 准 。      
 
4 . 1  格 式 及 軟 件 版 本   
 

( a )  呈 交 的 電 腦 輔 助 設 計 繪 圖 檔 案 應 儲 存 在 不 可 重 寫 的 唯
讀 光 碟 中 。 除 非 獲 得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批 准 ， 否 則 所 有 其
他 格 式 的 電 子 呈 交 文 件 都 不 予 接 受 。  

( b )  可 使 用 A u t o C A D  R 1 4 或 之 後 版 本 ， 或 M i c r o S t a t i o n  
S E 、 J 、 V 8 或 之 後 版 本 的 電 腦 輔 助 設 計 繪 圖 。   

( c )  A u t o C A D  文 件 應 只 以 “ . d w g ”  格 式 儲 存 ， M i c r o S t a t i o n
檔 應 只 以 “ . d g n ”  格 式 儲 存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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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 有 其 他 壓 縮 過 的 格 式 都 不 予 接 受 。   

 

( d )  為 了 易 於 辨 認 ， 每 張 圖 則 都 必 須 設 有 附 帶 圖 則 編 號 的

標 題 格 ， 內 中 應 包 括 顯 示 修 改 編 號 、 地 盤 ／ 項 目 名 稱 、

圖 則 名 稱 等 。 每 個 電 腦 輔 助 設 計 繪 圖 檔 案 應 只 包 含 一

個 硬 複 本 圖 則 。 附 件 2 載 有 標 題 格 的 樣 本 ， 以 供 參 考 。 

 

4 . 2 參 照 系 統  

 

檔 案 名 稱 ／ 圖 則 編 號 慣 例  

 

( a )  每 個 檔 案 應 只 包 含 一 張 圖 則 ， 預 設 值 放 到 最 大 圖 則 範

圍 。    

( b )  所 有 需 要 批 准 的 資 料 應 載 於 同 一 個 圖 則 檔 案 中 。 除 非

是 下 文 ( c ) 項 所 涵 蓋 的 情 況 ， 否 則 為 了 核 實 光 碟 中 的 面

積 計 算 而 須 與 其 他 電 腦 輔 助 設 計 繪 圖 檔 案 作 相 互 參 照

或 超 連 結 的 都 不 予 接 受 。   

( c )  只 要 構 成 最 終 圖 則 的 所 有 資 料 和 模 型 檔 案 在 電 腦 中 打

開 時 都 清 晰 可 見 且 完 整 無 缺 ， 便 可 在 分 層 編 號 和 系 統

受 軟 件 限 制 的 情 況 下 ， 有 限 度 地 使 用 參 照 系 統 。 硬 複

本 格 式 中 應 提 供 清 晰 而 有 系 統 的 路 徑 ， 指 出 用 作 面 積

檢 查 的 檔 案 列 表 ， 以 便 於 核 證 。 所 有 圖 則 檔 案 和 模 型

檔 案 應 放 入 同 一 個 資 料 夾 ， 以 確 保 有 一 致 的 路 徑 識

別 。 應 盡 量 減 少 資 料 夾 中 的 相 互 參 照 及 超 連 結 。     

( d )  軟 硬 複 本 中 圖 則 檔 案 的 命 名 及 編 號 應 一 致 。   

( e )  應 提 供 一 個 完 整 的 圖 則 索 引 的 軟 硬 複 本 ， 索 引 應 列 出

所 有 檔 案 的 名 稱 、 帶 有 簡 單 位 置 及 內 容 描 述 的 圖 則 編

號 。 不 同 修 訂 版 本 的 圖 則 必 須 帶 有 修 訂 字 母 （ 例 如 A
到 Z ）， 以 供 辨 認 。 對 涉 及 大 量 圖 則 版 本 ／ 修 訂 的 大 型

複 雜 項 目 ， 還 須 提 供 一 個 修 訂 編 號 。   

 

例 如     B - 0 1 _  A .  D W G  

 

                 圖 則 編 號   A 修 訂 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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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3 分 層 組 織   

( a )  包 括 平 面 圖 、 表 格 及 計 算 等 的 電 腦 輔 助 設 計 繪 圖 檔 案
的 所 有 資 料 應 與 硬 複 本 一 致 。 每 個 檔 案 應 將 不 同 的 內
容 ， 例 如 樓 面 布 局 圖 、 實 用 樓 面 面 積 、 總 樓 面 面 積 及
尺 寸 等 ， 編 入 相 應 的 圖 層 中 。 “ 分 層 ＂ 的 繪 圖 技 巧 將
圖 則 的 不 同 元 素 分 離 ， 並 將 它 們 放 入 單 獨 的 圖 層 中 ，
以 方 便 參 考 和 處 理。同 樣 的 原 則 也 適 用 於 M i c r o S t a t i o n
的 “ 分 級 ＂ 。  

 
( b )  為 了 便 於 查 核 面 積 計 算 ， 建 築 圖 則 應 包 含 總 樓 面 面 積

及 其 他 供 核 實 及 計 算 面 積 的 圖 層 。 為 了 符 合 其 他 政 府
部 門 的 要 求 ， 以 及 採 用 環 境 運 輸 及 工 務 局 的 工 務 項 目
電 腦 輔 助 繪 圖 標 準 （ C S W P ） 的 規 則 ， 認 可 人 士 應 用 以
下 格 式 來 命 名 相 關 圖 層 ：     
 

圖 層 名 稱 慣 例  
 

圖 表  A :  工 務 項 目 電 腦 輔 助 繪 圖 標 準 中 圖 層 命 名 慣 例 的 規 則 （ 摘 要 ）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 
圖 表

B  

 
ARC  082 4  0 

       第 3 字 段 –  增 加 / 扣 除 類 型  
 第 2 字 段 –  建 築 圖 則 面 積 類 型  

( 次 級 )  
    第 2 字 段 –  用 於 建 築 圖 則 面 積 計

算 的 CSWP Element 
Code (Class) 

第 1 字 段 –  Agent Responsible Code 
(ARC) 例 如 A D A  

 
字 段  描 述  長 度 / 類 型  編 碼  

1  A g e n t  
R e s p o n s i b l e  
C o d e  

3  ( 文 字 和
數 字 )  

參 見
www.etwb.gov.hk/cswp

用 於 建 築 圖 則 面
積 計 算 的 C S W P  
E l e m e n t  C o d e  
( C l a s s )  

3  ( 數 字 )   a )  0 8 2  表 示 屋 宇 署
的 面 積 計 算  
b )  0 8 6  表 示 地 政 總
署 的 面 積 計 算  

2  

建 築 圖 則 面 積 類
型 ( 次 級 )  

1  ( 數 字 )  參 見 圖 表 B  

3  增 加 / 扣 除 類 型  1  ( 文 字 和
數 字 )  

參 見 圖 表 C  
   
圖 表
B  

代 碼  建 築 圖 則 面 積 類 型  
1  上 蓋 面 積  –  非 住 用  
2  上 蓋 面 積  –  住 用  
4  總 樓 面 面 積  –  非 住 用  
5  總 樓 面 面 積  –  住 用  
9  實 用 樓 面 面 積  
0  空 地   
_  所 有 面 積 類 型 的 共 同 元 素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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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圖 表 C  

代 碼  增 加 / 扣 除 類 型 備 註  

0  基 本 面 積    
4  扣 除 面 積 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下 ， 可 從 面 積 圖 層

中 扣 除 的 面 積 。  
5  扣 除 面 積  地 政 總 署 的 要 求 下 ， 可 從 面 積 圖 層

中 扣 除 的 面 積 。  
6  扣 除 面 積  規 劃 署 的 要 求 下 ， 可 從 面 積 圖 層 中

扣 除 的 面 積 。  
8  尺 寸   

 
 圖 表 D :  因 本 作 業 備 考 上 述 規 則 而 產 生 的 圖 層 名 稱  

代 碼  描 述  備 註  

ARC08240 非 住 用 面 積 圖 層  非 住 用 總 樓 面 面 積 圖 層 。  

ARC08244 從 面 積 計 算 中 扣 除

的 非 住 用 面 積  
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下 ， 可 從 非 住 用 面

積 圖 層 中 扣 除 的 非 住 用 面 積 。  
ARC08246 從 面 積 計 算 中 扣 除

的 非 住 用 面 積  
規 劃 署 的 要 求 下，可 從 非 住 用 面 積

圖 層 中 扣 除 的 非 住 用 面 積 。  

ARC08250 住 用 面 積 圖 層  住 用 總 樓 面 面 積 圖 層 。  

ARC08254 從 面 積 計 算 中 扣 除

的 住 用 面 積  
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下 ， 可 從 住 用 面 積

圖 層 中 扣 除 的 住 用 面 積 。  

ARC08256 從 面 積 計 算 中 扣 除

的 住 用 面 積  
規 劃 署 的 要 求 下，可 從 住 用 面 積 圖

層 中 扣 除 的 住 用 面 積 。  
ARC082_8 尺 寸 圖 層  電 腦 軟 件 自 動 從 樓 面 布 局 圖 中 產

生 的 的 所 有 尺 寸（ 不 能 進 行 人 工 輸
入 ）  

ARC08210 用 於 非 住 用 上 蓋 面

積 計 算 的 面 積  
非 住 用 上 蓋 面 積 圖 層 。  

ARC08214 從 計 算 中 扣 除 的 非

住 用 上 蓋 面 積  
扣 除 符 合 屋 宇 署 規 定 。  

ARC08216 從 計 算 中 扣 除 的 非

住 用 上 蓋 面 積  
扣 除 符 合 規 劃 署 規 定 。  

ARC08220 用 於 住 用 上 蓋 面 積

計 算 的 面 積  
住 用 上 蓋 面 積 圖 層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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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RC08224 從 計 算 中 扣 除 的 住

用 上 蓋 面 積  
扣 除 符 合 屋 宇 署 規 定 。  

ARC08226 從 計 算 中 扣 除 的 住

用 上 蓋 面 積  
扣 除 符 合 規 劃 署 規 定 。  

ARC08200 用 於 空 地 計 算 的 面

積  
空 地 圖 層 。  

ARC08204 從 空 地 計 算 中 扣 除

的 面 積  
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規 定 從 空 地 圖 層 中

扣 除 的 面 積 。  
ARC08290 用 於 實 用 樓 面 面 積

計 算 的 面 積  
實 用 樓 面 面 積 圖 層 。  

ARC08294 從 實 用 樓 面 面 積 計

算 中 扣 除 的 面 積  
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規 定 從 實 用 樓 面 面

積 圖 層 中 扣 除 的 面 積 。  
 

( c )  地 政 總 署 要 求 的 圖 層 名 稱 沒 有 在 本 作 業 備 考 中 列 出 ，

認 可 人 士 須 參 考 地 政 總 署 頒 布 的 作 業 備 考 。 同 時 ， 認

可 人 士 也 應 參 考 環 境 運 輸 及 工 務 局 的 工 務 項 目 電 腦 輔

助 繪 圖 標 準 中 的 其 他 圖 層 名 稱 慣 例  ( 參 見

w w w. e t w b . g o v . h k / c s w p ) 。  
 

( d )  須 提 供 硬 複 本 檔 案 格 式 的 分 層 組 織 。 如 果 呈 交 的 建 築

圖 則 需 要 更 多 的 分 層 描 述 ， 認 可 人 士 可 用 相 同 方 法 輸

入 額 外 資 料 ， 以 加 長 上 述 列 表 。 所 有 分 層 組 織 必 須 清

晰 顯 示 。   
 

圖 層 目 錄   
 
( e )  樓 宇 平 面 圖 的 電 腦 輔 助 設 計 繪 圖 檔 案 應 包 含 批 准 圖 則

所 需 的 所 有 要 素 及 資 料 ， 當 中 主 要 包 括 面 積 和 尺 寸 圖

層 。 照 明 、 電 氣 設 備 及 類 似 不 需 要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批 准

的 元 素 不 須 在 呈 交 圖 則 中 表 示 。  
 

4 . 4  表 達 形 式  
  
圖 則 比 例  

  
( a )  電 腦 輔 助 設 計 繪 圖 圖 則 應 以 真 實 尺 寸 繪 製（ 即 1 個 繪 製

單 元  =  1 毫 米 或 米 ）， 並 精 確 至 毫 米 單 位 。   
 

面 積 圖 中 的 繪 製 物 體   
 

 
( b )  圖 則 定 位 應 靠 近 世 界 座 標 0 , 0， 面 積 圖 中 的 繪 製 物 體 不

應 被 編 成 模 組 或 鎖 住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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折 線  
 

( c )  所 有 在 面 積 圖 層 中 用 於 面 積 計 算 的 線 條 圖 則 應 為 閉 合

的 折 線 圖 則（ 或 在 M i c r o S t a t i o n 中，使 用 複 合 的 形 體 ）。 
 
尺 寸  
 

( d )  所 有 尺 寸 應 為 軟 件 自 動 生 成 的 真 實 尺 寸 ， 並 位 於 專 門

的 圖 層 。 不 得 在 電 腦 輔 助 設 計 繪 圖 檔 案 中 以 人 手 插

入 、 修 改 或 建 立 用 於 計 算 的 文 字 或 數 位 元 。   
 

面 積 及 體 積 的 小 數 點 位 數  
 

( e )  所 有 面 積 及 體 積 的 單 位 應 分 別 用 平 方 米 及 立 方 米 表

示 ， 並 精 確 到 小 數 點 後 3 個 位 。  
 
建 議 字 體  
 

( f )  字 體 類 型 不 是 強 制 性 的 。 建 議 使 用 常 規 字 體 。 文 字 中

建 議 使 用 例 如 “ R o m a n s ” 之 類 的 普 通 字 體 。 在

M i c r o S t a t i o n  檔 案 中 ， 可 採 用 “ E n g i n e e r i n g ” 字 體 。   
 

檢 討  
 
 5 .    本 指 引 會 因 應 所 得 的 經 驗 再 作 改 進 。 歡 迎 各 種 能 促 進 及 ／ 或 改 良

電 子 審 批 程 序 的 建 議 。  
 

 
 
 
初   版  ：  2 0 0 3 年 8 月  
本 修 訂 版  ：  2 0 0 6 年 9 月  ( 修 訂 圖 層 名 稱 慣 例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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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 1  
 

帶 有 尺 寸 標 註 及 註 釋 的 總 樓 面 面 積 圖 樣 本  
 
下 列 顯 示 尺 寸 標 註 及 註 釋 的 部 分 圖 樣 僅 供 參 考，旨 在 說 明 為 方

便 更 有 效 以 電 子 方 式 核 實 面 積 計 算 所 需 的 最 少 資 料。顯 示 的 圖

示 內 容 並 不 是 詳 盡 無 遺 的 。   
 
 

樣 本  1   矩 形 總 樓 面 面 積 圖  
 

 
 
  
樣 本 2   帶 有 曲 線 及 註 釋 的 總 樓 面 面 積 圖  
 

 

警衞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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樣 本 3   附 有 尺 寸 標 註 及 註 釋 的 總 樓 面 面 積 圖 （ 部 分 ）  
 

 
 
樣 本 4   附 有 坐 標 軸 線 及 尺 寸 標 註 的 總 樓 面 面 積 圖 （ 部 分 ）  
 

 
樣 本 5   附 有 計 算 的 總 樓 面 面 積 圖 的 樣 本 概 要  

總樓面面積圖表 

樓面面積 = 1,381.224 

平方米 

12 樓 總樓面面積 

大廳的上面 
部分 

機房 

電機房 

機房 

導管區  

12 樓總樓面面積計算圖表

樓面面積 平方米 

扣除區域 : 

機房 平方米 

電機房 平方米 

導管區  平方米 

總面積 平方米 

總樓面面積

平方米 

 



 
附 件  2  

圖 示 欄 樣 本  
 
 
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 
 
 
 
  
 
  
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原有圖則編號（如果有） 

AUTH 

NOTES

REVISIONS INITIAL     
AND 
DESIGNATIONNO. DESCRIPTION AND DATE DWN CKD 

NAME AND 
DESIGNATION 

AUTHORIZED 

CHECKED 

DRAWN 

DATE INITIAL 

PROJECT 

DRAWING TITLE 

SCALE 

DRAWING NO 

SOURCE 

資料欄 

修訂欄 

地盤/項目名稱 

圖則名稱 

比例 
圖則編號（附有修訂版本） 

公司標誌（如果有） 

 
*以粗體字表示的資料格，在呈交圖則予屋宇署時必須填寫。 

審查人員填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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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錄  G  
(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2 7 2 )  

(ADM-19)  
 

要 求 快 速 處 理 改 動 及 加 建 工 程 圖 則 和 製 備 圖 則 證 明 書   
 
致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 
 
  依 照《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2 7 2 第 2 3 段 ，
本 人 現 要 求 對 呈 交 的 改 動 及 加 建 工 程 的 圖 則 進 行 快 速 處 理 ， 該 項
工 程 位 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。  
 
2 .   本 人 確 認 ， 附 件 圖 則 （ 圖 則 編 號              

至              ） 顯 示 的 改 動 及 加 建 工 程 不 涉
及 建 築 物 的 結 構 ， 且 在 以 下 方 面 不 涉 及 更 改 受 影 響 範 圍 的
最 新 經 批 准 圖 則 ：  

 
*  密 度  –  地 盤 參 數 、 地 積 比 率 、 上 蓋 面 積 ；  
*  消 防 安 全  –  進 出 途 徑 、 火 警 逃 生 途 徑 ， 耐 火 程 度 、

防 火 間 隔 ；  
*  衞 生 及 環 境  –  照 明 、 通 風 、 空 地 ；   
*   相 關 法 例 要 求 的 基 本 事 項  –  消 防 安 全 、 分 區 大 綱

圖 、 殘 疾 人 士 通 道 、 機 場 高 度 限 制 、 鐵 路 保 護 路 線 。 
 
3 .   本 人 也 確 認 ， 附 件 圖 則 （ 圖 則 編 號              
至             ）顯 示 的 改 動 及 加 建 工 程 在 以 下 方 面 涉
及 更 改 受 影 響 範 圍 的 最 新 經 批 准 圖 則 ：  
 

*  消 防 安 全  –  進 出 途 徑 、 火 警 逃 生 途 徑 、 耐 火 程 度 、
防 火 間 隔 ；  

*  衞 生 及 環 境  –  照 明 、 通 風 、 空 地 ；  
*   建 築 物 結 構 構 件 的 輕 微 更 改 ；  

 
並 且 上 述 圖 則 的 變 動 符 合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的 規 定 。   
 
4 .  現 附 上 申 請 同 意 展 開 和 進 行 上 文 第 1 段 提 及 的 改 動 及 加 建

工 程 的 表 格 B A 8 。  
5 .   

 
日 期  

 認 可 人 士 簽 署  

   
   
  ( 姓 名 )  
   

    刪 去 不 適 用 者   ( 姓 名 )  

（ 2 0 0 2 年 7 月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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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錄 H  
(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2 7 2 )  

 
表 格  B A 8 A  

(ADM-19) 

 
建 築 物 條 例  
( 第 1 2 3 章 )  

第 1 4 ( 1 ) ( b ) 條  
建 築 物 ( 管 理 ) 規 例  

第 3 1 條  
 

 
 

提 出 同 步 同 意 展 開 建 築 工 程 的 申 請  
 
 

日 期 ：        
 
致 ：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 

 
 

  *  本 人 ∕ 我 們 （ 申 請 人 姓 名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現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第 1 4 ( 1 ) ( b ) 條 及 《 建 築 物 （ 管 理 ） 規 例 》

第 3 1 條 的 規 定，呈 交 本 表 格 予 你 保 管，並 請 視 乎 情 況 作 出 考 慮 ，

在 有 關 的 建 議 書 獲 批 准 時 ， 同 步 同 意 本 人 在 （ 地 區 與 街 道 名 稱

及 門 牌 號 數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即 （ 地 段 編 號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 詳 見 第 2 段 所 述 的 圖 則 ） 展 開 下 列 建 築 工 程 ：  

*  簡 單 的 改 動 及 加 建 工 程 ∕ 改 動 及 加 建 工 程 ∕ 排 水 工 程

∕ 幕 牆 工 程 ∕ 覆 蓋 層 工 程 ∕ 兩 層 高 倉 庫 的 建 築 工 程  
 

2 .  本 人 確 證 ， 在 與 本 表 格 一 併 提 交 的 圖 則 （ 圖 則 編 號 ：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） 上 顯 示 並 擬 在 上 址 進 行 的 建 築 工 程 ， 符 合 下 列 準 則 ：  
 

I  一 般 準 則     
 是 否

( a )  擬 議 工 程 不 涉 及 基 礎 工 程 （ 開 挖 深 度 不 超 逾 4 . 5 米

的 擴 展 基 腳 工 程 除 外 ），及 ∕ 或 不 涉 及 具 有 顯 著 岩 土

成 分 的 工 程 ；  
 

  

( b )  進 行 擬 議 建 築 工 程 不 會 涉 及 任 何 在 擬 議 工 程 展 開 前

必 須 完 成 至 令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滿 意 的 預 防 工 程 或 其 他

安 全 措 施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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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已 呈 交 《 建 築 物 （ 管 理 ） 規 例 》 第 8 條 訂 明 的 所 有 圖

則 和 文 件 ， 以 供 審 批 ； 及  
 

  

( d )  已 呈 交 關 於 申 請 施 工 同 意 的 所 有 必 須 輔 證 資 料 ／ 文

件 。（ 視 乎 情 況 ， 輔 證 資 料 ／ 文 件 可 包 括 地 盤 監 工 計 劃

書 、 臨 時 圍 板 圖 則 或 其 他 輔 證 文 件 ， 例 如 《 認 可 人 士

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2 4 9 要 求 的 測 試 報 告 或 結

構 評 估 報 告 。 就 幕 牆 工 程 而 言 ，《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

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1 0 6 所 要 求 的 符 合 規 定 證 明 書 和 其 他

測 試 報 告 可 在 申 請 佔 用 許 可 證 前 呈 交 。 ）  

  

 
 

I I  兩 層 高 倉 庫 的 建 築 工 程 的 特 定 準 則  
  

 是  否

( a )  擬 建 的 建 築 物 是 供 一 般 貯 存 用 途 的 倉 庫 ， 高 度 不 超 逾

兩 層 ， 而 且 沒 有 地 庫 ；  
 

  

( b )  有 關 地 盤 屬 甲 類 、 乙 類 或 丙 類 地 盤 ， 並 設 有 符 合 《 建

築 物 （ 規 劃 ） 規 例 》 第 4 1 D 條 和 《 消 防 和 救 援 進 出 途

徑 守 則 》 的 緊 急 車 輛 通 道 ；  
 

  

( c )  建 築 物 內 任 何 隔 室 的 體 積 均 不 超 逾 7  0 0 0 立 方 米  
 

  

 
3 .   本 人 明 白 ， 假 如 擬 議 的 建 築 工 程 的 圖 則 和 文 件 不 獲 批 准 ， 此

提 出 同 意 展 開 擬 議 建 築 工 程 的 申 請 將 不 獲 考 慮 。 本 人 亦 明 白 及 同 意 ，

就 《 建 築 物 （ 管 理 ） 規 例 》 第 3 2 ( 3 ) 條 而 言 ， 此 提 出 同 意 展 開 擬 議 建

築 工 程 的 申 請 在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批 准 擬 議 建 築 工 程 圖 則 的 當 天 生 效 ， 或

在 當 作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已 給 予 批 准 的 當 天 生 效 （ 如 適 用 者 ）。  
 
 

簽 署  
 
 

簽 署 人 身 分  
 
4 .  由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填 寫  
 

圖 則 類 別  批 准 圖 則 日 期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的 檔 號  
   
   
   
   
   

 
備 註 ： 參 考 《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 2 7 2 第 3 1 段  
 
*  删 去 不 適 用 者  
 
( 2 0 0 8 年 1 2 月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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